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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财复〔2021〕7 号
关于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梁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86号提案的答复

梁照佩委员：

您提出《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弄丘自然村文化活动室建设资金的提案》，交由梁河县财政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加强文化建设，满足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，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，是实施乡村振兴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。村文化活动室建设作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，改善民生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。财政部门十分重视梁河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的建设，2020年投入了2468万元，用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，2021年将持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，经与县政协部门汇报，同意用2021年政协提案经费5万元帮助解决弄丘自然村文化活动室建设资金。
梁照佩委员，您提出的建议很好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。

梁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3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德任18306977799
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员联络和社会法制委、县政府督查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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